
株洲市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结合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的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保专项工作经费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专项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资金拨付，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经费包括：卫生监督协管项目经费、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经费、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经费。

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负责确定专项工作经费的年度使用方向和使用重点，并对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资金管理

第五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机构是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负责对专项经费进行管理。

第六条  本单位办公室是项目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单位项目资金使用的日常工作，向本单位负责人负责，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七条  专项资金要按专款专用的要求据实报账,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允许和规定的项目，不得改变用途。

第三章  资金用途和审批

第八条  专项经费的用途范围及分配原则：
一、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 支付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经费。承担全区620家公共场所及二次供水单位、220家医疗机构、130所中小学校、托幼机构的卫生监督及负责查处全区育龄人群违法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及打击“两非”等工作任务。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职业卫生、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的现场综合行政执法与监督及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辖区各类医疗机构（含中医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监督执法，确保打击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的整治工作卓有成效。建立相对安全的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消毒卫生、学校卫生、职业卫生和医疗卫生环境，努力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1．医疗机构卫生监督公示栏及量化分级标识等相关资料制作5.5万元;
2.业务培训费0.5万元;
3.办案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3.4万元；
4.物业管理费用4.5万元；
5.执法交通费用3万元；
6.办公费用3万元；
7. 职业病卫生专项监督工作费用3.6万元；
8.维修（护）费用1.5万元。

二、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支付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开展预防性健康体检的所有费用。为了防止传染病的全面爆发，让辖区宾馆、美容美发、KTV、游泳馆、二次供水等场所，确保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持有率为100%。确保公共场所不全面爆发各类传染病，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安全。减轻辖区"五小"行业从业人员的经济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第九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审批使用流程：
（一）业务部门经办人员按照单面要素完整填写报销单，并用胶水粘贴各原始凭单等附件，并由所在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复核。

（二）财务负责人审核并在会计栏签字：单面要素填写是否完整、金额是否正确；报销标准是否符合报销制度之规定；附件（包括发票、合同复印件、清单、收银小票等单据）是否可以支持单面内容，是否用胶水粘贴。

（三）每笔费用支出由工作承担股室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后，股室负责人签字确认，交财务负责人审核，报单位负责人审批。

第四章  资金监督

第十条  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拨付到账后，依据项目进展情况实报实销。
第十一条 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挤占、挪用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株洲市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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